附件
江苏省水利重点工程建设投资省以上财政补助政策

为统筹推进重大工程建设，顺应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改革要求，衔接国家重大水利工程项目中央预算内投资补助政策，进一步理清省与市县事权和支出责任，充分发挥省级资金的导向作用，根据国家发改委等六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印发重大水利工程等10个中央预算内涉农投资专项管理办法的通知》（发改农经规〔2019〕2028号）、《江苏省水利重点工程建设补助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苏财规〔2020〕27号）等文件相关要求，参照《江苏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基本公共服务领域省与市县共同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方案的通知》（苏政办发〔2019〕19号）有关财力分档标准，省财政厅、省发展改革委、省水利厅就水利重点工程建设投资省以上财政补助政策修定如下：

一、基本原则

1．事权与支出责任相统一。根据各类项目性质和受益范围、事权责任、市县财政保障能力，合理区分流域性、区域性等水利工程的事权主体，明确中央、省及市县的支出责任。

2．与国家和省现有投资政策平顺衔接。与国家发改委等六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印发重大水利工程等10个中央预算内涉农投资专项管理办法的通知》（发改农经规〔2019〕2028号）的项目分类与投资补助政策相衔接，突出防洪保安、粮食安全保障，保持省水利重点工程投资政策的连续性与基本稳定，对现行投资补助政策进行适当调整完善，对续建项目按原政策执行。
3．分档补助。区分不同项目性质和市县财政保障能力，参照《江苏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基本公共服务领域省与市县共同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方案的通知》（苏政办发〔2019〕19号）有关财力分档标准，实行分档补助。

4．公开透明。补助政策经省政府批准后，公开对市县发布。各市县根据当地水利建设和财力实际情况，提出本地区年度水利基建投资计划，并依据本补助政策向省申报省以上补助资金。

二、补助政策

按照流域治理工程、区域治理工程、除险加固工程及其他工程等项目性质，以及地区财力分档标准，明确省以上投资补助政策如下：

（一）流域治理工程

流域治理工程是指流域规划确定的防洪、治涝、供水等骨干工程，包括淮河流域骨干行洪河道整治及行蓄滞洪区建设、长江干流河道整治、太湖流域防洪治涝及调水引流骨干工程、海堤巩固工程等。此类项目受益主体是整个流域，属中央为主或国家和省共同为主的事权。具体补助政策：

1．淮河流域骨干行洪河道整治、行蓄滞洪区建设工程，省以上补助统一为90%；

2．长江干流河道整治工程，对一、二档地区省以上补助60%，对三、四、五、六档地区省以上补助70%；

3．太湖流域防洪治涝及调水引流骨干工程，对一、二档地区省以上补助50%，对三、四、五、六档地区省以上补助60%；
4．海堤巩固工程，对一、二档地区省以上补助60%，对三、四档地区省以上补助70%，对五、六档地区省以上补助80%。
（二）区域治理工程

区域治理工程是指区域规划确定的防洪、治涝、供水等骨干工程。包括省相关区域发展战略确定的水利基础设施建设骨干项目；省水利厅组织编制的区域规划、专项建设规划确定的骨干工程；省政府批复的骨干河道名录中的区域性骨干河道和重要跨县河道治理工程等。此类项目受益主体为整个区域，受益范围跨市、跨县域，属省或省和市县共同的事权。具体补助政策：

1．区域骨干河道治理工程，对一、二档地区省以上补助50%，对三、四档地区省以上补助60%，对五、六档地区省以上补助70%。流域非骨干行洪河道治理、重点平原洼地治理工程参照执行；
2．跨县重要河道治理工程，对一、二档地区省以上补助40%，对三、四档地区省以上补助50%，对五、六档地区省以上补助60%；
3．其他列入省以上专项规划的重要河道治理工程，对一、二档地区省以上补助30%，对三、四档地区省以上补助40%，对五、六档地区省以上补助50%。
（三）除险加固工程

除险加固工程是指经安全鉴定需要开展除险加固、使用省级以上财政资金的水库水闸泵站除险加固项目。此类项目为省和市县共同事权，根据项目性质、受益范围实行分级负担。具体补助政策：
1．大中型水库、大型水闸、流域性行洪河道堤防（含主海堤）上的中型水闸和大中型泵站（城市排涝供水泵站除外）除险加固工程，已列入国家、省专项建设规划内的大中型水库水闸泵站除险加固工程，对一、二档地区省以上补助50%，对三、四档地区省以上补助60%，对五、六档地区省以上补助70%；
2．非流域性行洪河道堤防上的中型水闸、大中型泵站（城市排涝供水泵站除外）除险加固工程，对一、二档地区省以上补助20%，对三、四档地区省以上补助30%，对五、六档地区省以上补助40%；
3．小型水库除险加固工程，对一、二档地区省以上补助50%，对三、四档地区省以上补助60%，对五、六档地区省以上补助70%。

（四）其他工程
其他工程主要包括大中型灌区改造、水土保持、长江干流堤防能力提升工程以及地方防洪治涝、城市防洪、水资源水环境、重点河湖水生态修复、新建扩容中小型水库等。大中型灌区改造、水土保持、长江干流堤防能力提升工程，为省和市县共同事权；其他主要为市县事权。上述工程根据项目性质、受益范围实行分级负担。具体补助政策：
1．大中型灌区改造工程，对一、二档地区省以上补助60%，对三、四档地区省以上补助70%，对五、六档地区省以上补助80%；
2．水土保持工程，对一、二档地区省以上补助50%，对三、四档地区省以上补助60%，对五、六档地区省以上补助70%；
3．长江干流堤防能力提升工程，除中央补助外，省级补助20%；
4．地方防洪治涝、城市防洪、水资源水环境、重点河湖水生态修复、新建扩容中小型水库等工程，省级对此类项目实行竞争立项、先建后补、以奖代补，奖补比例为水利工程投资的10%。
（五）其他国家和省委、省政府有明确规定的从其规定。

今后，省财政厅、省发展改革委、省水利厅将根据全省市、县财政保障能力分档动态调整情况，适时调整完善本补助政策。
附件：水利重点工程项目投资省级以上财政补助政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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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利重点工程项目投资省级以上财政补助政策表

	序号
	项目类型
	省以上补助比例

	
	
	一、二档
	三、四档
	五、六档

	一
	流域治理工程
	　

	1
	淮河流域骨干行洪河道整治、行蓄滞洪区建设工程
	90%

	2
	长江干流河道整治工程
	60%
	70%

	3
	太湖流域防洪治涝及调水引流骨干工程
	50%
	60%

	4
	海堤巩固工程
	60%
	70%
	80%

	二
	区域治理工程
	　

	1
	区域骨干河道治理、流域非骨干行洪河道治理、重点平原洼地治理工程
	50%
	60%
	70%

	2
	跨县重要河道治理
	40%
	50%
	60%

	3
	其他列入省以上专项规划的重要河道治理
	30%
	40%
	50%

	三
	除险加固工程
	　

	1
	大中型水库、大型水闸、流域性行洪河道堤防（含主海堤）上的中型水闸和大中型泵站（城市排涝供水泵站除外）除险加固工程
	50%
	60%
	70%

	2
	非流域性行洪河道堤防上的中型水闸、大中型泵站（城市排涝供水泵站除外）除险加固工程
	20%
	30%
	40%

	3
	小型水库除险加固
	50%
	60%
	70%

	四
	其他工程
	　

	1
	大中型灌区改造工程
	60%
	70%
	80%

	2
	水土保持工程
	50%
	60%
	70%

	3
	长江干流堤防能力提升工程
	除中央补助外，省级补助20%

	4
	地方防洪治涝、城市防洪、水资源水环境、重点河湖水生态修复、新建扩容中小型水库等工程
	10%

	第一档:包括南京市、无锡市、常州市、苏州市、江阴市、昆山市、太仓市、张家港市、常熟市、扬中市。
第二档:包括南通市、扬州市、镇江市、泰州市、宜兴市、溧阳市、海门市、海安市、启东市、丹阳市。
第三档:包括徐州市、盐城市、如东县、金湖县、东台市、建湖县、仪征市、句容市、靖江市。
第四档:包括连云港市、淮安市(不含淮安区、淮阴区)、新沂市、沛县、如皋市、泰兴市。
第五档:包括宿迁市、邳州市、盱眙县、宝应县、高邮市、兴化市。
第六档:包括丰县、睢宁县、灌南县、灌云县、东海县、淮安区、淮阴区、涟水县、射阳县、响水县、滨海县、阜宁县、沭阳县、泗阳县、泗洪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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